
信工团联〔2024〕8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课外教育选修学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扩大学生的

学习自主权，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结合我院实

际，特制定课外教育选修学分实施细则。

第二条 按照最新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自2022

级学生开始，普通本科生课外教育选修学分1分，其中课外

活动和资格证书各1分，学生可选择其中1种形式修读；专

升本学生课外教育选修学分1分，其中课外实践、讲座和资

格证书各1分，学生可选择其中1种形式修读。

第二章 选修学分认定说明

第三条 普通本科生课外教育选修1学分在课外活动

（K9001015）和资格证书（K9001012）中二选一，课外活

动学分项目包含校园活动、讲座活动；专升本学生课外教

育选修1学分在课外实践（K9001011）、讲座（K0001060）

和资格证书（K9001012）中三选一，课外实践学分项目包

含校园活动、社会实践。

1.校园活动章的获得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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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项精品校园活动的参与者（不含观众）与活动

组织者，1次获得1个校园活动章；

（2）学院团委组织或上级组织安排的赛会志愿服务

（含迎新）组织者与参与者，1次获得1个校园活动章；

（3）参与学院科技处认定的学科竞赛，获院级以上荣

誉，1次获得1个校园活动章，同一比赛同一届次最多获1个；

（4）经二级学院团委认定的相关校园活动，实施总数

限制10%；

（5）经学院教务处、团委共同认定的其他校园活动。

2.讲座活动章的获得方式为：

（1）参与社团兴趣课程，2课时获得1个讲座活动章，

同一兴趣课程需完成相应考核统一认定；

（2）参与湖畔大讲堂等学术报告类讲座，1次获得1个

讲座活动章；

（3）观看学生榜样评选、表彰等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

立项精品校园活动，1次获得1个讲座活动章；

（4）参与学院科技处认定的竞赛宣讲，1次获得1个讲

座活动章，同一竞赛的宣讲大学期间只能获得1个；

（5）参与学院就业部门组织的就业活动，如招聘宣讲

会或集中招聘会1次获得1个讲座活动章；

（6）经二级学院团委认定的其他讲座活动，实施总数

限制10%；

（7）经学院教务处、团委共同认定的其他讲座活动。

第四条 讲座学分、课外活动学分与课外实践学分对应

的活动章要求。



在校期间，普通本科生获得校园活动章、讲座活动章

共8个可获得1学分；专升本学生获得校园活动章、讲座活

动章共4个或社会实践1次可获得1学分。活动章累计中，校

园活动章至少2个才可获得学分。

第五条 资格证书（K9001012）学分的获得方式为学生

考取教师资格证、法律职业资格证、会计资格证、导游资

格证等国家级职业资格证书。资格证书学分由学院团委统

一进行认定，认定成功可获得1学分。

第六条 原则上普通本科生应在前7个学期内完成课外

教育选修学分，专升本学生应在前3个学期内完成课外教育

选修学分。学生可通过第二课堂小程序查询学分修读记录，

学院团委负责学生异议学分、特殊情况裁决，教务处负责

学分确认并最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成绩记为“合格”。

第七条 对在申请认定课外教育选修学分中弄虚作假的，

一经查实以考试作弊论处。对帮助他人弄虚作假的有关人

员，学院将按有关规章制度予以处理。

第三章 申请途径

第八条 校园活动章主要根据每学年校园精品活动申请

情况确定对应活动章数量，学院各职能部门及其指导的学

生组织（学生社团）应于每年暑期向学院团委申报下一学

年校园精品活动。

第九条 讲座活动章主要根据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及

其所属学生组织向学院团委申报的各类讲座活动确定对应

活动章数量，学生兴趣社团课程的讲座活动章应向学院团



委学生社团指导中心申报审核。

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及其所属学生组织（学

生社团）应在活动计划开展前严格履行审批流程，审批通

过后方可开展相关活动。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课外教育

选修学分实施细则（试行）》（信工团联〔2021〕12号）

仍适用于2021级及之前入学学生。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2022级学生开始实施。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学院教务处、团委负责解释。

附件：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精品活动立项申请

表

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社团兴趣课程

申请表

共青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4年5月31日



附件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精品活动立项申请表

活动全称

活动届次 □届次活动（二届及以上活动）□首次活动□单次活动

活动类型 □文体赛事□评比表彰□学术讲座□其它类型_______

活动起止时间

活动地点 申请活动章总数

主承办单位

立项活动

负责人

姓名 组织单位 联系电话

立项活动

指导老师

姓名 部门/学院 联系电话

活动情况简介（100字内简述活动目的与内容，活动策划应另附）：

活动经费来源及预算：由XXX部门经费支出、预计XX元

所在组织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院团委意见
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1.本表仅限1页，除活动策划外不允许加页。2.本表一式两份，经审核后，一份

留院团委，所在组织自留一份。



附件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学生社团兴趣课程申请表

申请课程

社团名称

课程责任人 联系电话

课时设置 2课时以上 课程人数

申请活动章总数

课程内容简介（100字内简述课程目的与内容，课程策划可另附）：

考核方式（不高于50字）：

课程经费预算：由社团活动费支出，共计XX元。（详单另附）

社团负责人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院团委学生
社团指导中心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团委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1.本表仅限1页，除课程策划外不允许加页。2.本表在学期末集中完成审批，一

式三份，经审核后，一份留院团委学生社团指导中心，一份留院团委，所在社

团自留一份。


